
亞洲大學推動學院(中心)規劃菁英學習辦法 

107.11.21 107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修正後通過訂定 

107.12.20亞洲秘字第 1070017435號函發布 

第一條 本校前瞻高教發展趨勢，致力教學研究創新與社會責任參與，將菁英學習列為各學系特色發

展目標，據以推動深耕計畫之精準教育，特訂定「亞洲大學推動學院 (中心)規劃菁英學習

辦法」（下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菁英學習」，係指為協助學習成效優異學生之有效學習，學院(中心)應成立

「菁英培育小組」，衡酌學生優勢特質及學習能力，並將學生參與實地見習、專案（題）發

表等績效，採計為畢業學分，以激發自主學習，提昇未來跨域創見、批判性思模式維及多元

溝通模式之學習歷程。 

第三條 學習成績優異認定，應符合各該入學管道或學系所訂之「選才資格條件」，另依下列原則認

定之： 

(一) 學期成績優良生。 

(二) 運動績優生。 

(三) 實驗教育生。 

(四) 入學成績優異生。 

(五) 實作能力生。 

(六) 特殊專長生。 

第四條 學院系(中心)為協助學生賡續優勢才能學習，應組成「院(中心)菁英培育小組」，並由小組

研議「菁英學習藍圖」，於前一學期第 18週前，主動邀請符合「選才資格」之學生，共同規

劃「菁英學習計畫」並進行討論，邁向新學習進路。 

第五條「院菁英培育小組」成員由院長及院內各系主任、具有教學熱忱或相關領域資歷之教師擔任；

「中心菁英培育小組」成員由各中心主任與各該「菁英學習」相關領域之教師擔任，必要時

得邀請專家學者或業界人士等參與規劃課程，並指定「指導教師」；前述課程規劃及學分採

抵，應載明於「菁英學習計畫」構想書中，循「院(中心)菁英培育小組」審核通過後，始得

執行。 

第六條 「菁英學習藍圖」中之「菁英學習計畫」課程規劃，應涵括下列內容： 

(一) 以「城市（地區）」或「產業」實務問題為導向。 



(二) 訂有「先備知識」之學習門檻。 

(三) 能實現「價值創造」的效果。 

(四) 課程需符應「在地關懷」精神。 

(五) 應用「PBL」教學法解決問題。 

(六) 提出一至五個「總結性課程」設計之專題式學習模式。 

第七條 各學院(中心)應指定負責教師，指導學生「以城市（產業）問題為導向」之專題課程，每院

(中心)每學期至多以一至二案為原則，負責教師之「菁英學習計畫」構想書均需於前一學期

第 18週前提出申請，課程結束後，並應提出「菁英教學成果」報告書。 

第八條 「菁英學習計畫」構想書應涵括：課程基本資料、課程設計與特性、課程目標、教學進度等；

「菁英教學成果」報告書則以前述內容為基礎外，另增加活動成果、照片（詳如參考範例）。  

第九條  學生修習「以城市（產業）問題為導向」之專題課程，每學期應按本校各年級之最高修課

學分數為規劃上限，前述學分數應依學生實際在地時間、學習領域及提出完成專題之研究價

值佐證資料等，在該案結束之當學期第 18週前，完成「菁英學習成果」報告書，經「院(中

心)菁英培育小組」認審後核給學分。 

第十條  每案之「指導教師」應蒐集學生回饋意見，作為往後執行之參考，並在該案結束後，向「院

務(中心)會議」提出「菁英教學成果」簡報完成後，由教務處核給每案減免 2 小時鐘點時

數，納入「次」學期授課基本時數合併計算，並將「城市（產業）學習」之成果簡報公告於

學院(中心)網頁。 

第十一條 各學院(中心)應在學生完成「菁英學習」系列課程後，進行「滿意度調查」，並納入學系

後續執行時之參考與精進修正。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範例) 

菁英學習藍圖規劃書 

菁英學習藍圖 

菁英學習計畫構想書 

 



亞洲大學 

菁英學習藍圖規劃書(範例) 
一、 規劃目的 

 (請說明規劃該議題之藍圖方向或目的等) 

 

二、 以問題為導向之規劃與目標 
(請說明各問題領域、目標及學習內容之規劃) 

 
三、 問題領域對應之欲採抵課程 

(請說明個問題領域對應採抵課程之關聯性) 

 

四、 學習成效評估 
(請說明如何檢視學生學習情形或是評估學生學習狀況等) 

 

五、 預期成效 
(請說明學生學習完成所具備之能力或優勢等) 

 

六、 評量方式 

(請說明成績計算方式或是評量細節等) 

 

七、 其他 
(配合本規劃之精神，自行增列辦理重點或配套措施)



 

亞洲大學 
菁英學習藍圖(範例) 

 

 

 

 

 

 

 

 

（請依實際規劃情形繪製） 

計畫場域
與議題

問題領域
3

問題領域
4

問題領域
2

問題領域
1

問題領域
5

學習目標
1-2

學習目標
1-1

學習目標
2-2

學習目標
2-1

學習目標
3-2

學習目標
3-1

學習目標
4-2

學習目標
4-1

學習目標
5-2

學習目標
5-1

學習內容
1-1-2

學習內容
1-1-1

學習內容
2-1-1

學習內容
1-2-1

學習內容
3-1-1

學習內容
2-1-2
2-2-1

學習內容
3-2-1

學習內容
3-1-2

學習內容
4-2-2

學習內容
4-1-1
4-2-1

學習內容
5-2-2

學習內容
5-1-1
5-2-1



亞洲大學 
菁英學習計畫構想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課程基本資料】 

開課單位： 系所/年級： 

課程名稱： 指導教師： 

計畫起迄日期 擬採抵之(系列)課程名稱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課程特性】 

課程目標： 

 

 

起訖日期 

學習內容 
規劃之 

學習週數 
指導教師 

    學習成效檢覈指標 

第 O週 

(XX/00~00/XX) 

  
 

 校內     老師 

校外     老師  

 
 

 
 校內     老師 

校外     老師  

 
 

 
 校內     老師 

校外     老師  

 
 

 
校內     老師 

校外     老師  



起訖日期 
學習內容 規劃之 

學習週數 
指導教師 

學習成效檢覈指標 

 
 

 
校內     老師 

校外     老師  

 
 

 
校內     老師 

校外     老師  

 
 

 
校內     老師 

校外     老師  

 
 

 
校內     老師 

校外     老師  

 
 

 
校內     老師 

校外     老師  

 
 

 
校內     老師 

校外     老師  

 
 

 
校內     老師 

校外     老師  

合  計 週    

預計可取得之學分數：  學分 
學分採抵單位主

管認可核章 
     

檢附相關之佐參資料 
1. 

2. 

指導教師簽章: 學系： 

「院(中心)菁英培育小組」： 

(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列) 

 



※注意事項※ 

1. 本表單為學系辦理「規劃菁英學習辦法」時使用。 

2. 本「菁英學習計畫」構想書依據本校「推動學系規劃菁英學習辦法」規定辦理。 

3. 學院系(中心)為協助學生賡續優勢才能學習，應組成「院(中心)菁英培育小組」，並由小組

研議「菁英學習藍圖」，於前一學期第 18 週前，主動邀請符合「選才資格」之學生，共同規

劃「菁英學習計畫」並進行討論，邁向新學習進路。 

4. 為增加學生修習「菁英學習藍圖」系列課程之學習彈性及豐富學習內容，是以「議題(問題)

式為導向(PBL)」及以「完整學期」之學生學習進行規劃設計。 

5. 學生應於執行完成之當學期第 18週前，提出「菁英學習成果」報告書並交由「院(中心)菁英

培育小組」審議通過後核予學分。 

6. 教師應於完成執行該案結束後，向「院務(中心)會議」提出「菁英教學成果」簡報，通過後

每案由教務處減免 2 小時鐘點時數，納入「次」學期授課基本時數合併計算，同時學院(中

心)應將成果簡報公告於院(中心)網頁。 

 



亞洲大學 
學生「菁英學習成果報告書」 

【菁英學習成果摘錄】 

(請學生按教學進度簡述學習過程，並說明從中學習及獲得之知識及技能等) 

【照片 1】 

照片文字說明 

(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列) 


